
 

【輔仁大學 期中考、學期考監試人員工作要項】 
 

一、 一般注意事項 

1. 監試人員應依本工作要項及本校考試規則執行監試工作 。 

2. 如因故臨時不克執行監考，應事先通知開課單位，由開課單位安排代理人員並即

時知會課務組。 

3. 監試期間應保持專注，嚴禁聊天、閱讀書報、使用手機、耳機或處理私人事

務 。 

4. 監試人員負責維持試場秩序，監試期間必須巡視教室前後區域，除處理試務外請

勿離場 。 

 

二、 監試工作程序 

1. 考試前 

(1) 領取試題： 

⚫ 請於考前 20 分鐘至發卷處報到領卷。  

⚫ 領取試題及答案紙時，請出示學生證以供核對。 

(2) 提醒學生應遵守事項： 

⚫ 請依照「輔仁大學考試監試宣布事項」(如附件)辦理。 

(3) 分發試卷： 

⚫ 核對試題之系級、科目與當節監考系級、科目是否相符。 

⚫ 答案紙以「每人一張」為原則；若學生不敷使用再個別加發。 

2. 考試時 

(1) 時間規範： 

⚫ 考試開始超過 20 分鐘者，不得進場參加考試。 

⚫ 考試開始未滿 30 分鐘前，非因特別事故經監試人員同意，不得離開試

場，否則該科該次考試以零分計算。 



(2) 身分查驗： 

⚫ 於考試開始後，逐一核對學生證(正本)相片，嚴防代考 。  

⚫ 若考生未攜帶學生證，須提供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正本（如國民身

份證、有照片之健保卡、駕駛執照、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

證），經監試人員核對本人無誤後方可應試。 

(3) 特殊情況： 

⚫ 學生發現試題印刷不清或顯有疑義時，得舉手請監試人員處理，但不得要

求解釋題義。 

⚫ 如發現學生有違規事實，請將其答案卷及試卷當場收回，保留相關證據，

並填具「輔仁大學學生考試違規記錄表」，於考試結束後送交開課單位。 

3.  考試後 

(1) 鈴聲響畢即令學生停止作答，學生如不遵行者列入違規處理 。  

(2) 請學生將答案卷對摺（字朝外）併同試題繳回（除教師另有規定外），嚴防

學生將答案卷攜出 。  

(3) 確實清點答案卷份數，詳實登錄「考試試題及答案卷袋」之【實到人數】欄

並簽章 。  

4.  試卷移交 

(1) 監考完畢，請將卷袋交予主試老師。 

(2) 若主試老師不在場，請依其事前囑咐處理，或務必送回原開課單位（系所辦

公室）簽收。 

 

 

 

 

 

 

 

 
 

 

 

 

 



附件 

 

輔仁大學期中考、學期考 監試宣佈事項 

 
各位考生請注意，現在進行考前說明，請務必配合： 

一、 身分查驗與入座 

1. 核對身分： 請大家將「學生證正本」放置於桌面左上角以備查驗。若未帶學生證，

請出示具照片之有效身分證件（如身分證、有照片之健保卡、駕照、身心障礙證

明、護照或居留證）。 

2. 對號入座： 請依照指示入座，並確認桌椅內外無任何非應考相關物品。 

二、 物品清空（違規預防） 

1. 關閉通訊設備： 請確認手機、穿戴式裝置（如智慧手錶）已完全關機。 

2. 清理桌面： 除應考文具及教師指定參考資料外，其餘書籍、講義、筆記、手機、3C

產品及具通訊記憶功能之器材，一律禁止攜至座位。請立即將上述物品放置於講台

前或教室前後之「臨時置物區」。 

三、 考試時間規範 

1. 進場限制： 考試開始超過 20 分鐘者，不得進場參加考試，且不得申請補考。 

2. 離場限制： 考試開始未滿 30 分鐘前，不得離開試場。強行離場者該科成績以零分

計算。 

四、 試場秩序與作答 

1. 確認試題： 拿到試卷後，請先檢查試題頁數是否完整。若有印刷不清或疑義，請舉

手詢問，但監試人員不負責解釋題義。 

2. 禁止行為： 考試期間嚴禁交頭接耳、左顧右盼、自誦答案、窺視抄襲或代考，違者

除成績零分外，將報請學校依規定處分。 

五、 繳卷須知 

1. 繳卷方式： 繳卷時請將答案卷對摺（字朝外），併同試題一併繳回（除非老師另有

規定），以利監試人員清點。 

2. 離場秩序： 繳卷後請立即離開，不得在試場門口、窗邊逗留或大聲喧嘩。 

-------------------------------------------------------------------------------- 

現在請再次檢查手機是否已關機並收妥，預祝考試順利。 

-------------------------------------------------------------------------------- 

 

 


